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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冯伟祥

德清一家企业的一名职
工出差，当晚接受客户方面的
招待，喝醉了回到宾馆休息。
第二天中午，他被人发现时已
经在房间死亡。

围绕着工伤认定，用人单
位与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以下简称德清县人社
局）对簿公堂。经过一审、二
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德清县
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并责令其限期重新作出
具体行政行为。

3月26日，德清县人社局
再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书》。用人单位不服，又一次
提起行政诉讼。5月7日，德清
法院立案予以受理。

职工出差洽谈业务喝醉
酒，次日被发现猝死

陈鼎强生前系浙江华美
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德
清县雷甸镇工业园区，以下
简称华美公司）职工，从事销
售业务。

2014年5月5日，华美公

司指派陈鼎强到江苏淮安市
洽谈业务。当晚21时许，受业
务洽谈方姚正朋等三人邀请
于当地一家饭店用餐。

次日零晨 1 时许，姚正
朋等三人将醉酒状态的陈鼎
强送至当地神旺大酒店休
息。至中午12时许，陈鼎强
被发现身体僵硬，经 120 至
现场检查确认已死亡，淮安
市急救中心诊断为猝死，事
发地派出所出具的居民死亡
医学证明书确认死亡原因为
呼吸心脏骤停。

用人单位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

2014年5月底，华美公司
向德清县人社局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

同年6月10日，德清县人
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书》，认为陈鼎强并非在洽谈
业务的工作过程中发生事故，
陈鼎强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
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
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
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
工伤。

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并责令人社局限期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华美公司不服，于同年8
月5日向德清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华美公司诉称认为，被告
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所
依据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依法
裁判。

被告德清县人社局辩称，
陈鼎强死亡并非是因工作原
因，而是饮酒过度造成的猝
死。该局对陈鼎强作出不予
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充分，程序合法，适用
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有二：一是陈鼎强的死亡是否
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
同工伤的情形；二是对陈鼎强
的死亡是否适用《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六条第二项关于醉酒
的除外条款。

德清法院经审理查明事
实后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对于陈鼎强的死
亡是否符合该规定，应结合陈
鼎强的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
综合判定。首先从工作时间
和工作岗位看，陈鼎强作为销
售人员，受公司委派出差洽谈
业务，因公出差工作的特点决
定了工作场所的流动性和不
确定性，工作时间亦有一定的
延续性，故陈鼎强因公出差期
间应视为在工作时间段内，其
间所进行的活动应确定为在
工作状态下。其次从死亡原
因看，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确
认为呼吸心脏骤停，因此陈鼎
强猝死符合《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的视同工伤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
条第（二）项规定，职工符合本
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
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
伤：（二）醉酒或者吸毒的。本
案中，被告德清县人社局主张
陈鼎强系因醉酒导致死亡，因

此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
工伤。那么，陈鼎强的死亡是
否属于醉酒致死呢？

本案中，被告德清县人社
局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足以证
实该项主张。而淮安市急救
中心抢救病历中初步诊断为

“猝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上载明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脏
骤停”，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
明只是反映“姚正朋等人将醉
酒状态的陈鼎强送至神旺大
酒店”，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
明陈鼎强的死亡系因醉酒所
致，所以陈鼎强的死亡不适用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
（二）项关于醉酒的除外条款，
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属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
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

同年10月 30日，德清法
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德清县
人社局于同年6月10日作出
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
令被告德清县人社局在60日
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德清县人社局不服，向湖
州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请求
撤销原审判决，维持该局作出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具

体行政行为。
湖州市中级法院审理后

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应予维持。据此，今年1月26
日，该院依法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德清县人社局的上诉，维
持原判。

人社局仍然不予认定工
伤，用人单位再一次“民告官”

3月26日，德清县人社局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次
作出的依然是《不予认定工伤
决定书》，坚持认为陈鼎强并非
在洽谈业务的工作过程中发生
事故的，同时还表示“陈鼎强的
近亲属在德清县社会保险管理
服务中心签字领取了非因工死
亡的丧葬抚恤金和个人医保账
户余额。”该局认为：陈鼎强受
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第十五
条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
予认定工伤。

华美公司不服，于5月 6
日再一次向德清县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5月7日，德清县法
院已立案予以受理。

省高院：德清县人社局不
但未正确把握立法精神，机械
地理解和适用法律，而且认定
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4月29日，省高级法院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4年全
省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白
皮书，并公布5起行政机关败
诉的典型案例，这个案子名列
其中。

“德清县人社局认为陈鼎
强并非在洽谈业务的工作过程
中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的立法精神。”省高院的白
皮书对这个案子作分析时表
示，《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
神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
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
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
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
单位的工伤风险。德清县人社
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属于
未正确把握立法精神，机械地
理解和适用法律。

省高院同时认为，德清县
人社局还存在一个主要问题，
那就是“认定事实不清，主要
证据不足”。

■周琳

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公
布了2014年对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检测结果，抽检样品
1565批次，不合格样品48批
次，不合格产品被责令召回，2
家企业因此失去了婴幼儿奶
粉许可证，10家企业停产整
改。乳业再度发生“地震”。

哪些企业上“黑榜”？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抽检
不仅对国产品牌实现了全覆
盖，还大规模地公布了不合格
企业的详细信息。

——四个品牌曾被推介
“奶粉国家队”。2013年以
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曾
牵头对外推介了3批奶粉新
产品名单，涉及了 19 家企
业，被称为“奶粉国家队”。
此次检测不合格名单中，黑
龙江龙丹、飞鹤、哈尔滨太
子、高原之宝等4个品牌就
是推介产品。

——四个进口品牌中
招。进口不合格产品中有2
批次存在一般风险，分别为
福州迪瑞贸易有限公司经销
的原产西班牙的宝露芬品牌
乳粉、武汉美斯通工贸发展

有限公司经销的原产奥地利
的Holle品牌乳粉。

——两家企业因此“失
证”。此次检测，直接导致
了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
公司因被查出黄曲霉毒素
超标和阪崎肠杆菌，被依
法吊销了婴幼儿乳品生产
许可证，湖南长沙亚华乳
业有限公司则被依法注销
许可证。

“吊销和注销的法律概
念不太一样。”上海市食药
监局一位监管人员介绍，吊
销是监管部门收回并注销，
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属行政
处罚；注销一般是企业的正
常消亡程序，例如此次亚华
乳业就是企业不再生产该
产品，申请注销了许可证，
最终被当地监管部门依法
批准。

——十家企业“整改”。
刚刚经历换证的“生死大
考”，就有数个批次出现不合
格，截至目前仍有10家企业
正停产整改，其中6家来自
黑龙江。

哪些因素污染婴儿“口
粮”？

记者还发现，此次不合

格的奶粉产品并非都危害
食品安全，其中近一半是非
安全性问题，在国产44个批
次中有 21个批次是包装标
签明示值不符。例如，维生
素C、铜、铁、锌、维生素B1
等营养素指标与标签明示的
含量不符等。此次曝光企业
飞鹤发布声明称，造成含量
不符的原因是产品标签印刷
错误。

还有 12 个批次存在营
养素“虚标”问题。例如维生
素C、氯、锰、硒、铁、钙等营
养素指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记者查阅了所有涉
及的具体数值发现，这些不
合格几乎都是企业“虚标”，
即明明营养素含量没有这么
多，却在标签上虚标了2倍
甚至3倍。

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
11个危害食品安全的高风
险批次，分别是山西古城乳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3批次样
品检出黄曲霉毒素 M1 超
标；山西古城乳业集团有限
公司、贝登（福建）婴幼儿营
养品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的
5 批次样品检出阪崎肠杆
菌；杨凌圣妃乳业有限公司
的2批次样品检出菌落总数

超标，陕西金牛乳业有限公
司的1批次样品检出硝酸盐
超标。

上海市奶业行业协会副
秘书长曹明是说，黄曲霉毒
素是一级致癌物，其来自于
奶牛吃了霉变饲料的可能性
最大；阪崎肠杆菌则可能是
由于运输过程中的包装损
坏。

哪些“紧箍咒”还需收紧？

2014年以来，国家多部
委出台了十几道“紧箍咒”，
分别对国产和进口奶粉进行
了严格审核和管控，原有133
家国产奶粉企业中，仅不足
百家通过。2015年 10月即
将开始实施的新食品安全法
中，更是将婴幼儿奶粉的配
方管理注册制、禁止分装等
规定上升至法律高度。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竞
争激烈，奶粉厂家为做大产
量，往往会通过副品牌和低
价格来消化一部分产能，导
致同一配方滥用、品牌五花
八门。“此次新食品安全法已
经明确，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产品配方应当经国务院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注册。”乳业资
深分析师宋亮说，这意味着
对配方的管理将更加严格，
配方需经监管部门审核通
过、领取相关生产证后方可
生产，奶粉涨价将无法“任
性”。

而新规从严，或将迎来
婴幼儿配方乳企行业大洗
牌。国家食药监总局还要
求，建立婴幼儿配方乳粉生
产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主要记录企业的生产许可信
息、监督检查信息、产品监督
抽检信息、消费者投诉举报
的处理情况，以及违法行为
的查处情况等。

上海市食药监局副局
长顾振华说，理想的状态是
能追溯到最上游，奶源来自
于哪个牧场、哪头牛，甚至
这头牛的姓名和健康状态
都能显示，这还有待加强监
管倒逼企业全程严控。

■阮向民

“一元钱报团就可以游遍
云南的山山水水。”这句看起
来异想天开的广告语，最近却
因“云南女导游辱骂游客事
件”的曝光而人人皆知。

事件的进展没有出乎公
众的意料。女导游的导游证
被吊销；其所在的昆明风华旅
行社非法所得被没收，并处5
万元罚款，停业整顿6个月；旅
行社负责人也被处以罚款。

这一事件尘埃落定之后，
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再听一遍
那句广告语了。“一元钱游遍
云南山山水水”，脚后跟想想
都不可能的事，却真真切切地
发生了，这不由得不让人纳
闷。

旅行社是企业，既然是企
业就脱离不了利益属性，没有
一家旅行社的存在是为了给
游客做公益的。那么，一元
钱的“低价团”，其利润点在
哪里呢？再来说说导游，每
天带团东奔西走也是蛮拼
的，他们是冲着那份工资来
的，绝对不要误以为他们是
志愿者。

那么，这一元钱，要开支
游客的门票、住宿、交通成本，
要承担导游的工资收入，还要
为旅行社创造利润。想想都

汗颜，这一元钱，像神一样地
存在。

因此，在这趟旅游中，注
定了不可能单纯走山水路线，
注定了要通过游客为旅行社
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
游客不明白那句没写在纸面
上的“你懂的”，那也真的有点
不太“厚道”。如果真的把旅
行社当作慈善总会，把导游当
作志愿者，那么冲突就是必然
的。

这样说，并不是为骂人女
导游开脱。只是想回归一个
常识：一元钱，到底能做些什
么？答案并不复杂，或者说其
实大家都心照不宣。

新《旅游法》实施之后，对
于导游诱导、欺骗、强迫或者
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之类的
行为下达了禁令。但“一元
游”这样的“低价团”依然存
在，那是行业多年积累的运行
方式的惯性使然。

在“拼低价”的旅游业经
营模式下，一些低价旅行团被
层层转包，底薪只有数百元的
导游接团时往往需要垫付人
均数百元的“人头费”，还没出
团就已亏本。如果带“低价
团”出游，结果游客不愿买单
购物，那么其实就是导游承担
了游客游山玩水的开支，长此
以往，不用国家旅游局下“逐

客令”，导游自己也会卷铺盖
走人。

所以，类似“一元游”之类
的“低价团”是行业催生的怪
胎，导游为了自己的那份收
入，势必会以各种方式掏空游
客的口袋，骂人也许是最拙劣
的一种手段，我们更常见的是
打“苦情牌”，方式可能不一
样，但结果却是一致的。

综观各行业中种种见不
得光的潜规则，其实都是在经
营策略制订时就留下的伏
笔。比如说驾校教练向学员
收取红包，这一被明文禁止的
行为为何一直难断病根，原因
就在于驾校给教练开出的工
资不足以满足这一岗位的“性
价比”，如果没有红包填补收
入的空缺，教练这个职业是否
还有存在的条件呢？

旅行社的情形更甚，当低
价恶性竞争成为生存法则，劣
币驱逐良币就无法避免。正
常的市场规则被另一个游戏
规则所替代，任何的结果都不
是意外。

最新的消息是，云南省旅
游部门开始向“不合理低价
团”宣战，并由此制定了一系
列配套措施，这也许是一个信
号，只有游戏规则不走偏，诸
如女导游辱骂游客之类的新
闻才能最终淡出我们的视野。

“低价团”是行业催生的怪胎
刚严审过的乳业又“地震”
——透视48批次婴幼儿奶粉上“黑榜”

人社局不认定→法院判“重来”→人社局还是不认定……

德清一起工伤认定因“机械”用法一波三折
“依法行政”亟须把握立法精神


